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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灣，學習英文已經成為一種全民運動。九十學年度起，英語正式納入國小課程，全台

各地小學五年級的學童開始學習英語。九十三學年度起，英語將正式延伸至小學三年級實施。

從英語教學的向下延伸與坊間補習班的蓬勃發展，不難看出國內大家對英語教學品質與學生

學習成效會有的關心與期望。我們看到各地方政府除一面遵循教育部所規範的國小英語課程

實施要點外，也一面強調其地方英語教育政策的特色。近年來，各縣市政府紛紛採取了不同

的措施推廣國小英語。有的縣市除實施小五與小三英語教學外，甚至教英語教學提早到小一

開跑(如：台北市)；有的縣市引進外籍教師(如：新竹市)，強調外師之母語專業。而另一個值

得注意的趨勢是越來越多的縣市開始自行舉辦英語檢定，期望了解學生的英語程度。根據 2005

年 4 月 22 日聯合報的一篇調查顯示，包括台北縣、新竹縣、桃園縣、台南縣市、屏東縣、台

東縣等都對國小學生實施英語檢測。 

 

 到底國小階段適不適合實施英語檢測？這個議題，各縣市之間歧見相當大，有些縣市開跑

多年(如：台北縣)，有些縣市則堅持不辦(如：彰化縣)。贊成者以台南縣為例，該縣教育局長

王崑源說：「教育部在獲知台南縣要做國小學測後，打電話要求台南縣不要做，指學測由教

育部統一來做，教育部已在規劃中。但台南縣認為，縣考一次，再參加教育部的統一學測，

學生的成績可能會好一點，台南縣搶先做學測勢在必行。」(見 2005 年 4 月 22 日聯合報 C8

版)另一方面，未舉辦英檢的縣市有南投縣、高雄縣、雲林縣、台中市、彰化縣等對此看法則

不認同。其中彰化縣教育局本來要做，因反對聲浪四起，不做了。彰化縣教育局局長吳錫勳

說：「教師擔憂家長要求子女考前拼命惡補，加重了學童的考試壓力，卻測不出真正實力，

才決定不做。」(見 2005 年 4 月 22 日聯合報 C8 版)高雄縣教育局長陳瑞忠認為個別縣市自己

辦國小學測，很難有鑑別度，他贊成小六學生畢業前舉行一次學測，但絕不是用來作為升學

參考或依據，且應該由教育部全國統一辦理，並訂出一套鑑別標準，如此才具意義。 

 

「國小英檢」這一新名詞，似乎已是人人關心的話題。本文旨在探討社會大眾對此一新名詞

的迷思，並建議各縣市政府若要實施國小英檢應注意的事項，希望本文有助於國小英語教師

釐清一些觀念，對國小英檢有進一步的認識。 

 



一、國小英語檢測的迷思 

國小英檢眾說紛紜，根據筆者的觀察，目前台灣實施的國小英檢現況普遍存在下列三點迷失： 

 

(一)測驗定位不清 

 測驗依其性質分成兩類，一類是能力測驗(proficiency test)，檢核學生是否達到一個既定的

目標。此類測驗通常採標準化測驗(如托福、TOEIC、全民英檢 GEPT 等)。此類命題嚴謹審慎，

主要評量受試者的語言水平，通常包括聽、說、讀、寫等技能，測驗內容不限於某一本教材，

其舉辦時間可能一年僅一、兩次。另一類是成就測驗(achievement test)，旨在了解學生學到了

多少。典型的成就評量就是學期中舉行的期中考(mid-term)和期末考(final exam)，段考亦成就

評量的一種。學生透過教師授課後，其作答成績反應其對教材及教師上課內容的理解與否。

環看現有的各縣市英檢題目，往往測驗性質定位不清，導致學生考試壓力沈重。不知學童學

習內容為何時，等於檢測內容與難易度未定，冒然實施檢測，對國小學童不見得是件好事，

對英檢命題小組也是一大挑戰。筆者認為我國國小學童修習英文的年限相當短，若採取像托

福或是全民英檢那樣的「語言能力測驗」實在不宜，國小學生較適合「成就測驗」，學多少

就測驗多少，這樣的檢測才不至於減低學生的學習興趣與動機。 

 

(二)實施英檢乃為了補救教學 

 目前各縣市盛行國小英檢的一個迷思是實施英檢乃是為了補救教學。然而若單就實施補救

教學來看，各校教師平時教學時透過平時考、期中考或期末考等成就評量、教室觀察、學生

課堂表現與作業，即可判斷補救教學的對象並隨機補救或安排課程補救，因此實在無須教育

局大費周章統籌辦理。事實上，與其說實施國小英檢視為了補救教學，倒不如說是為了改善

九年一貫新課程綱要的「一綱多本」現象。自從教材開放以來，教師使用的版本多且各有不

同，為了調整教師與縣市教育局之間、教育局與教育部之間認知的差異，透過國小英檢，若

能確認國小學童須學習到的基本內容，對國中小課程的銜接上亦有幫助。 

 

(三)為求評分方便而不做口語測驗 

 各縣市目前推行的國小英檢版本雖說是語言能力檢測，但因人力不足，普遍僅能選擇某技

能檢測(如聽力與閱讀)，未能建構一完整系統與題庫，一一檢測國小學童的英語能力包含聽、

說、讀、寫等四項技能。英語的學習其實應包含四技能是不變的事實，若因口說能力評分不

易，僅能採用紙筆測驗評量學生的聽、讀、寫的技能，而不將口語技能納入評量，並非最佳

決策，但此現象確實是目前辦理英檢的各縣市普遍遭遇到的情況。 

  

二、給國小英語檢測的建議 

雖然是否應該舉實行國小英檢仍存在爭論，但不可否認的這確實是一個趨勢。各縣市若真有

意願實施國小英檢，針對上述的三點迷失，筆者有以下三點建議： 

 

(一)明訂局裡的課程綱要與評量綱要 

 雖然各縣市擬實施國小英檢，但仍須依循教育部九十三年五月所公佈的課程綱要。以綱要

中對國小學童的「語言能力」一項來看，共含聽說讀寫及綜合應用能力五部分： 



表一：九年一貫國小英語課程綱要語言能力指標 

聽 1-1-1  能聽辨 26個字母。 

1-1-2  能聽辨英語的語音。 

1-1-3  能聽辨課堂中所習得的詞彙。 

1-1-4  能聽辨問句和直述句的語調。 

1-1-5  能聽辨基本的單字、片語、及句子的重音。 

1-1-6  能聽辨句子的節奏。 

1-1-7  能聽懂常用的教室用語及日常生活用語。 

1-1-8  能聽懂簡單的句子。 

1-1-9  能聽懂簡易的日常生活對話。 

1-1-10 聽懂簡易歌謠和韻文的主要內容。* 

1-1-11 能藉圖畫、布偶及肢體動作等視覺輔助，聽懂簡易兒童故事及兒童短劇

的大致內容。* 

說 2-1-1  能說出 26個字母。 

2-1-2  能唸出英語的語音。 

2-1-3  能說出課堂中所習得的詞彙。 

2-1-4  能以正確的語調說出問句和直述句。 

2-1-5  能以正確的重音及適當的語調說出簡單的句子。 

2-1-6  能使用簡單的教室用語。 

2-1-7  能以簡易英語介紹自己。 

2-1-8  能以簡易英語介紹家人和朋友。 

2-1-9  能使用基本的社交禮儀用語。 

2-1-10 能作簡單的提問、回答和敘述。 



2-1-11 能吟唱和朗讀歌謠韻文。 

2-1-12 能以簡易英語看圖說話。 

2-1-13 能根據圖片或提示以角色扮演作簡單的對話。* 

2-1-14 能參與簡易的兒童短劇表演。* 

讀 3-1-1  能辨識印刷體大小寫字母。 

3-1-2  能辨識課堂中習得的詞彙。 

3-1-3  能使用字母拼讀法(phonics)中基本常用的規則讀出單字。 

3-1-4  能看懂簡易的英文標示。 

3-1-5  能辨識故事、韻文、歌謠中的常用字詞。 

3-1-6  能看懂簡單的句子。 

3-1-7  能了解英文書寫格式，如字間空格、句首大寫、由左到右、由上而下及

句尾適當標點符號。 

3-1-8  能跟著老師或錄音帶正確地朗讀課本中的對話和故事。 

3-1-9  能藉圖畫、圖示等視覺輔助，閱讀並了解簡易故事及兒童短劇中的大致

內容。* 

3-1-10 能藉圖畫、書名或上下文做簡易的預測或推論。* 

3-1-11 能活用字母拼讀法(phonics)的規則讀出單字。* 

寫 4-1-1  能書寫印刷體大小寫字母。 

4-1-2  能書寫自己的姓名。 

4-1-3  能臨摹抄寫課堂中習得的詞彙。 

4-1-4  能臨摹抄寫課堂中習得的句子。 

4-1-5  能拼寫一些基本常用字詞（至少一百八十個）。 

4-1-6  能依圖示填寫重要字詞。 

4-1-7  能掌握英文書寫格式寫出簡單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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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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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能正確地辨識、唸出與寫出 26個英文字母。 

5-1-2  能聽懂及辨識課堂中所習得的英語詞彙。 

5-1-3  在聽讀時，能辨識書本中相對應的書寫文字。 

5-1-4  口語部份至少會應用三百個字詞，書寫部份至少會拼寫其中一百八十

個字詞，以應用於簡易的日常溝通中。 

5-1-5  能聽懂日常生活應對中常用語句（如問候、致謝、道歉、道別等），

並能作適當的回應。 

5-1-6  能依文字或口語提示寫出重要字詞。* 

5-1-7  能活用字母拼讀法(phonics)了解英語拼字與發音間規則的對應關係，並

能嘗試看字發音，聽音拼字。* 

  

  

 

各縣市教育局須委請國小英檢小組委員先確定教育部的課程綱要各項能力指標是否須增修，

以確認教育局版的課程綱要。之後，再就各分項語言技能中一一確認是否皆納入國小英檢中，

對於部分指標不予檢測之指標可在課程綱要中以不同記號加以標示，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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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小英檢研發前置作業流程 

 

為讓教師充分了解課程綱要與評量綱要之關係與國小英檢之內容，各縣市亦須針對各校使用

的教材版本作一分析，將各版本之字母、發音、單字、句型、日常生活用語等面向彙整理後，

加以分析統計各版本之共同內容，做為訂定教育局評量綱要的參考附錄。訂定參考附錄時，

除了各版本間共同的內容外，教育局亦可依照地方特色加以補充其他內容，例如：台北市如

果覺得北投的「溫泉」(hot spring)值得一題，亦可加入這麼一個單字。換言之，從國小英檢到

正式施測，最後到製作製定教育局評量手冊讓學生及家長充分了解學童的評量結果與意涵，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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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國小英檢研發工作流程 

而英文教師要決定的是其課程內容一定包含了教育局的課程綱要之範圍，及早將教育局公佈

施行英檢的日期納入學期初的課程大綱中作準備。將英檢制度化且平常化，作為一次平常成

績，如此可以解決目前國小英檢前教師們慌亂地拼命為學生練習、做測驗的現象。而且明訂

教育局的課程綱要後，可以進一步劃分課程綱要與評量綱要內容上的區分，教得多不一定代

表要評量或測驗得多。若能視國小英檢為一個成就評量，並清楚訂出其評量的範圍，一定可

以解決教師教學與英檢之間不知如何權衡的問題與家長們的疑慮。成就評量的內容一但確

認，教師可以依據選擇的教材教授內容，對於教育局規範的內容該教材未納入者亦可透過「每

週一句」或「每日一字」等活動加以技巧性的介紹給學童，如此一來，國小英檢之可行性與

實施意義也可提高不少。 

 

(二)參與人員的評量知能要提升 

 目前各縣市參與國小英檢命題人員不一，多半來自各縣市英語輔導團的教師與第一線的國

小英語教師，雖然都是專業的合格英語教師，然而評量的規劃並不是人人都能做的。若沒有

專業的評量知能，容易造成題目不符需要的情形或遇到出題的瓶頸而不自覺。理想的國小英

檢工作小組一定要具備專業的評量知能。因此針對參與人員的評量知能之提升示絕對有必要

的。名題人員須充分了解以下幾點(參見 Sutherland 1999)評量時必提的要素： 

1.評量時間 

2.評量範圍 

3.評量形式 

4.評量內容 

5.做答說明 

6.計分方式 

之後，他們方知如何擬定題幹、題目與題數，而這些題幹、題目與題數與評量綱要的相關性

為何，信度與效度又是如何等等。各縣市應多舉辦相關的工作坊，充分探討與國小英檢相關

的議題。待教師在評量方面的訓練足夠後，方能委任其參與命題的工作。並要敦請專家學者

加以指導，加強英檢內容的公信力。 

 

(三)聽、說、讀、寫四項語言技能都應包含在測驗內 

 如前所述，語言學習其實包含聽、說、讀、寫四個技能，若獨缺口語能力評量並不合宜。

在教育局確認實施國小英檢後，除了傳統的紙筆測驗，可以客觀檢驗學童的聽力與閱讀能力

外，口說與書寫測驗亦要一併納入考量。口說評量可以結合各校目前實施的「英語學習護照」

或是「闖關活動」進行。各校教師只須根據教育局所訂的評量綱要中口說之內容與能力之要



求，在期末活動的時後驗收，及早在教師自己的課程大綱中規劃，使國小英檢口說評量亦平

常化、制度化，對學生或是教師來說，都可以減輕壓力與焦慮(參見陳純音 1999)，方能檢核

出學生真正的英語實力。書寫評量若教育局的評量綱要中僅要求國小學童須會抄寫與簡單的

書寫，評量的內容亦多屬於制式的或客觀的標準答案時，則可與閱讀評量結合，一起進行。

若評量綱要中對書寫之要求已是較主觀的，或答案相當多元，建議不妨讓各校採或主題學習

單或「檔案評量」的方式進行，讓學生發揮創意，重視學習的過程。收錄於檔案評量的練習

記錄表，可以是聽力練習記錄表(如表二)，也可以是英語口說練習記錄表、英語閱讀練習記錄

表、英語書寫練習記錄表等，讓完整的記錄自己如何練習英語聽、說、讀、寫的過程。 

 

表二：英語聽力練習記錄表 

Date Contents Feedback Signature 

1/1/2002 Lesson 1, p.8   Tom 

    

        

        

        

        

(引自陳純音 2002) 

英語學習護照除須納入口語評量與書寫評量之內容外，也可以收錄教師對同 

學每階段口語或書寫表現的檢核，如表三： 

    優 良 可 可再改進 

口語方面 上學期     ○   

下學期   ◎     

書寫方面 上學期       ○ 

下學期     ◎   

老師的話 

  

上學期   

  

下學期   

  



三、結語 

誠如上述所言，不同的評量有其背後不同的意涵，有的測驗學生的成就，有的測驗學生的能

力。在實施國小英語檢測之前，各縣市教育局與行政人員應先了解評量的意涵，明確說明該

縣市舉辦國小英檢的目的與其對國小英檢的定位。在台灣不少教師能有「考試引導教學」的

觀念，的確，評量與教學的內容是息息相關的。但是教師並不是「教得多，也要考的多」，

這是一個需要釐清的觀念。教育部也明示，對國小學童而言，學習興趣與態度是須優先考量

的，再來才是學童的語言能力。對於國小英語檢測的問題，我們摒除上述的幾項迷思，仔細

酌量，務以不抹煞學生學習興趣為重點。若真要實行英語檢測，教育局亦須明定課程綱要與

評量綱要，讓國中小教師確實瞭解學童之能力，作為中小學銜接之考量，而學童也可以透過

國小英檢知道自己的學習困難，以期開創雙贏、甚至三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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